
副 本

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函

1UUUU1

臺北市中正區開封街 1段 1U5號4樓之9

受文者 :臺北市醫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 :中 華民國l15年 4月 21日 一
發文字號 :北市衛稽字第1l“U915兒 號

速別 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:

附件 :

檔  號 :

保存年限 :

地址 :1UU刉 7臺 北市中正區羅斯福

路 1段8號4樓

承辦人 :陳 昱錡一衛生稽查科 南區

稽查股

展愈言古:U2-23223235車事7821

傳真 :U2-2391134U

電子信箱 :pmU3ω @gUⅥ ta」d

主旨 :更正本局 115年4月 9日 北市衛稽字第1l“UU4“3號函說明

段內容 ,請查照 。

說明 :

一 、原函說明段二(二):變更後地址 :臺北市萬華區中華路2

段416巷 t8號 1樓係誤植 ,更正地址為 「臺北市萬華區中

華路2段4lt巷倪號(實際營業場所 :1樓 )」 。
!二
、原函核發之販賣業醫療器材商許可執照地址更正為 「臺

北市萬華區中華路2段416巷68號(實際營業場所 :1樓 )」

三 、原核發之販賣業醫療器材商許可執照 ,已抽換為新執照
,造成不便 ,敬祈諒涵 。

正本:張宜寧(吉士華康有限公司)
副本 :臺北市醫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人員法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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